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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标准
[bookmark: _Toc52286865][bookmark: _Toc7344][bookmark: _Toc2965]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碳排放计量系统、碳排放计量方法、碳排放计量核查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运行阶段的碳排放计量，包括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工厂内的非工业建筑等运行阶段的碳排放计量。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8230][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7533][bookmark: _Toc2596][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98677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1927]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51366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HJ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JJF 1356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bookmark: _Toc24203][bookmark: _Toc2560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7107][bookmark: _Toc4700][bookmark: _Toc31287][bookmark: _Toc2799][bookmark: _Toc3258][bookmark: BookMark8]3.1
[bookmark: _Toc27783][bookmark: _Toc25394][bookmark: _Toc6715][bookmark: _Toc15461]建筑碳排放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s
建筑物在与其有关的建材生产及运输、建造及拆除、运行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bookmark: _Toc478][bookmark: _Toc2460][bookmark: _Toc25933][bookmark: _Toc3489]3.2
[bookmark: _Toc7148][bookmark: _Toc138][bookmark: _Toc27284][bookmark: _Toc3613]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building operation stage
建筑物在日常运行中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表示，其他温室气体按IPCC最新发布的全球变暖潜势（GWP）折算。
[bookmark: _Toc20][bookmark: _Toc254][bookmark: _Toc22019][bookmark: _Toc9039]3.3
[bookmark: _Toc29468][bookmark: _Toc28722][bookmark: _Toc12365][bookmark: _Toc10211]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  measuring, accounting and confirming of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building opera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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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相关数据进行测量、核算和确认，以实现量值统一和结果准确可靠的系统性活动。
[bookmark: _Toc25763][bookmark: _Toc11933][bookmark: _Toc7098][bookmark: _Toc12038]3.4
[bookmark: _Toc29958][bookmark: _Toc2986][bookmark: _Toc8650][bookmark: _Toc31193]核算边界  accounting boundary
在进行碳排放核算时所设定的范围，用于确定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需要计入的因素，以及不应计入的因素，包括时间边界、空间边界、系统边界、排放源范围边界、温室气体类型等。
3.5
碳排放计量器具  measuring instrument of carbon emissions
直接或间接用于碳排放计量、数据采集、监测的计量器具。
[bookmark: _Toc6391][bookmark: _Toc5802][bookmark: _Toc7336][bookmark: _Toc7619]3.6
[bookmark: _Toc15832][bookmark: _Toc13544][bookmark: _Toc9604][bookmark: _Toc32541]活动水平数据  activity data
反映建筑活动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定量数据，针对建筑运行阶段的碳排放，主要包括能源资源的消耗量。
[bookmark: _Toc6414][bookmark: _Toc27550][bookmark: _Toc29279][bookmark: _Toc15525]3.7
[bookmark: _Toc1884][bookmark: _Toc11226][bookmark: _Toc26046][bookmark: _Toc5865]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将活动水平数据与碳排放量相对应的系数，用于量化单位活动水平数据的碳排放量。
[bookmark: _Toc30929][bookmark: _Toc557][bookmark: _Toc9354][bookmark: _Toc8201]3.8
[bookmark: _Toc3651][bookmark: _Toc2913][bookmark: _Toc2256][bookmark: _Toc31446]直接碳排放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核算边界内因使用化石燃料燃烧和其他化学、物理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bookmark: _Toc19261][bookmark: _Toc13414][bookmark: _Toc20488][bookmark: _Toc16750]3.9
[bookmark: _Toc20726][bookmark: _Toc25438][bookmark: _Toc15005][bookmark: _Toc1351]间接碳排放  energy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s
核算边界内活动消耗的调入电力、热力等能源间接产生的碳排放。
[bookmark: _Toc17033][bookmark: _Toc1587][bookmark: _Toc31010][bookmark: _Toc7379]3.10
[bookmark: _Toc9138][bookmark: _Toc28044][bookmark: _Toc12421][bookmark: _Toc13185]其他碳排放  other carbon emissions
除直接碳排放和能源间接碳排放外的所有相关的碳排放。
[bookmark: _Toc15293][bookmark: _Toc21380][bookmark: _Toc1577][bookmark: _Toc26027]3.11
[bookmark: _Toc1849][bookmark: _Toc7845][bookmark: _Toc2837][bookmark: _Toc31125]碳排放强度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bookmark: _Toc30310][bookmark: _Toc14439][bookmark: _Toc13928][bookmark: _Toc17314][bookmark: _Toc9364][bookmark: _Toc8783][bookmark: _Toc11248]碳排放计量单元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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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规定
4.0.1  为贯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降碳的方针政策，规范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的计量、采集、核算与发布，做到方法科学、数据可靠、流程清晰、操作简便，制定本标准。
4.0.2  建筑碳排放计量应遵守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和透明性的原则。
4.0.3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0.4  本标准针对建筑运行阶段由于消耗能源、资源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计量，在建筑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温室气体计量都应转化为二氧化碳当量进行核算。
4.0.5  建筑运行阶段的碳排放计量单元按建筑所有权或运营管理单位划分边界，以单栋建筑或建筑群为对象，单栋建筑由多个单位运营管理的可进一步划分建筑碳排放计量单元。
4.0.6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应确定碳排放计量边界，包括对应的空间边界、时间边界、系统边界、排放源范围边界、温室气体类型等。
4.0.7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的空间边界应与建筑计量单元边界对应一致。
4.0.8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的时间范围应根据设定的核算时间间隔确定。碳排放计量宜以自然年为核算时间间隔进行核算，当有需要时可按季度或月度进行核算。
4.0.9  建筑运行阶段产生直接碳排放的各类用能系统可按本标准附录A执行。建筑运行阶段直接碳排放源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源，包括运行过程中各类用能系统使用燃油、燃气、燃煤燃烧等产生直接排放的排放源；
b） 过程排放源，包括运行过程中化学反应产生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和设备充注剂等温室气体逸散的排放源；
c） 非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源，包括运行过程中使用绿色甲醇、氨、氢等非化石燃料燃烧等产生直接碳排放的排放源等。
4.0.10  建筑运行阶段产生间接碳排放的各类用能系统可按本标准附录A执行。建筑运行阶段能源间接碳排放源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消耗外购电力的排放源，包括运行过程中各类用能系统消耗外购电力的排放源；
b） 消耗外购热力和冷量的排放源，包括运行过程中各类用能系统消耗外购热力（包括冷量、蒸汽、热水等）的供热、供冷系统的排放源；
c） 消耗可再生能源的排放源，包括运行过程中各类用能系统消耗自有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生物质热力供应的排放源。
4.0.11  建筑运行阶段产生其他碳排放的各类用能系统可按本标准附录A执行。建筑运行阶段其他碳排放源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其他间接排放的排放源；
b） 碳排放清除，包括建筑园林绿化系统的生态碳汇等。
4.0.12  建筑运行阶段逸散温室气体量化的排除门槛设定为0.5%，即所有被排除的排放源的排放量之和不得超过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0.5%。对排除量化的排放源应作出说明。
4.0.13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 界定建筑碳排放计量边界；
b） 采集碳排放单元过程的活动水平数据；
c） 采集碳排放单元过程的相关碳排放因子；
d） 核算建筑碳排放量；
e） 对外发布计量结果。
4.0.14  建筑碳排放计量的相关数据应经过核查，并保存相应核查或证明文件，数据的属性信息应被完整记录。
[bookmark: _Toc18789][bookmark: _Toc2469]5  碳排放计量系统
[bookmark: _Toc8250][bookmark: _Toc9805][bookmark: _Toc21352]5.1  计量种类及范围
5.1.1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应包括下列种类：
a） 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化石能源燃烧和生物质等非化石能源燃烧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b） 建筑本体及建筑内生产活动外购电力、热力等二次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c） 建筑本体及建筑内生产活动非能源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5.1.2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范围应包括下列系统产生的碳排放：
a） 暖通空调系统；
b） 生活热水系统；
c） 照明插座系统；
d） 动力系统；
e） 其他用能系统。
[bookmark: _Toc20061][bookmark: _Toc8959][bookmark: _Toc27405]5.2  计量器具配备
5.2.1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采集点应覆盖能源消耗碳排放和非能源消耗碳排放的计量需求，计量器具配置可参考附录B。
5.2.2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应采用合理的原则分类、分级、分项统计排放源，宜根据各类温室气体排放系统、产生直接或间接排放的过程进行分项统计。
5.2.3  碳排放计量器具应满足建筑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分类、分级、分项计量要求，包括下列具体内容：
a） 满足建筑消耗煤炭、燃油、天然气、生物质、电力、热力等各类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实现分类计量的要求；
b） 满足不同建筑功能消耗各类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实现分级、分层或分区计量的要求；
c） 满足建筑主要用能系统或设备消耗各类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实现分项或单独计量的要求；
d） 满足建筑实现碳排放统计分析和核算核查的要求。
5.2.4  建筑设计、施工、验收调试、运行阶段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满足附录B的配置要求。
5.2.5  建筑宜配备智能化、具有远程传输及在线校准功能的碳排放计量器具。
5.2.6  碳排放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应满足附录C的相关技术要求。
5.2.7  建筑应备有完整的碳排放计量器具台账。台账中应列出计量器具的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生产厂家、出厂编号、单位管理编号、安装使用地点、状态（指合格、准用、停用等）以及检定校准周期等信息。
[bookmark: _Toc23773][bookmark: _Toc32557][bookmark: _Toc23413]5.3  计量器具管理
5.3.1  碳排放计量器具应建立完整的档案，包括下列内容：
a） 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
b） 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
c） 计量器具最近两个连续周期的检定（测试、校准）证书；
d） 计量器具维修保养记录；
e） 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5.3.2  凡属自行校准且自行确定校准间隔的，应有现行有效的受控文件作为依据。
5.3.3  碳排放计量器具应实行定期检定或校准。凡经检定（校准）不符合要求的或超过检定（校准）周期的计量器具一律不能使用。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有关计量技术法规的规定。
5.3.4  在用的碳排放计量器具宜在明显位置粘贴与碳排放计量器具一览表对应的状态标识，以备查验和管理。
5.3.5  应设专人负责碳排放计量器具的管理，负责碳排放计量器具的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修、更换等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15668][bookmark: _Toc8054][bookmark: _Toc26517]5.4  计量数据管理
5.4.1  碳排放计量数据采集应与计量器具实际测量结果相符，不得伪造或者篡改计量数据。
5.4.2  碳排放计量监测系统采集的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器具的测量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管理者应加强在监测数据存储和传输上的管理，以确保数据在存储、传输过程中不被清洗、截取、篡改。
5.4.3  计量数据采集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采集时间相对稳定，消除因采集时差带来数据的不可比性；
b） 满足建筑碳排放统计、计算和核算的需求；
c） 满足政府部门节能管理及核查的要求。
5.4.4  计量数据采集方式宜选用下列方式：
a） 人工手动采集，使用规范的数据采集记录格式，由数据采集人员和复核人员签字；
b） 自动采集，利用碳排放计量监测系统实现计量数据的网络化管理，实时自动采集计量数据并储存和备份；
c） 第三方公正计量，委托具备CMA或CNAS认证资质的社会公正计量机构提供公正计量数据。
5.4.5  采集人员应实时记录碳排放计量数据采集结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使用的碳排放计量器具、采集依据、环境条件等相关信息；
b） 碳排放计量采集原始数据；
c） 数据计算方法及结果；
d） 采集、复核人员签字，必要时应有审核人员签字；
e） 采集日期。
5.4.6  计量数据管理应通过建筑碳排放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平台应具备下列功能：
a） 计量数据存储；
b） 碳排放数据管理；
c） 计量器具管理；
d） 系统管理；
e） 数据安全管理。
5.4.7  建筑碳排放数据管理平台的技术架构应包括感知层、数据中台、应用层和展示层四个部分。其中，感知层负责数据采集，数据中台实现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与存储，应用层提供核心功能模块，展示层支持多终端数据可视化与交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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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248][bookmark: _Toc1826][bookmark: _Toc18229][bookmark: _Toc26266][bookmark: _Toc31043][bookmark: _Toc2064][bookmark: _Toc9647][bookmark: _Toc21330][bookmark: _Toc22864][bookmark: _Toc22155][bookmark: _Toc6466][bookmark: _Toc14504][bookmark: _Toc25069][bookmark: _Toc26752][bookmark: _Toc15687][bookmark: _Toc15777][bookmark: _Toc28001][bookmark: _Toc9186]6.1  一般规定
6.1.1  碳排放计量应按照一定的优先级对计量方法进行选择，计量方法选定原则应按照下列要求确定：
a） 计量结果的数据准确度要求；
b） 可获得的用于核算的数据情况；
c） 排放源的可识别程度。
6.1.2  碳排放计量应采用物料平衡法或排放因子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能够计量获得投入、产出量的，宜采用物料平衡法；
b） 采用排放因子法核算的，活动水平数据应通过计量获得。
[bookmark: _Toc23938][bookmark: _Toc7517][bookmark: _Toc5186][bookmark: _Toc17842][bookmark: _Toc23719][bookmark: _Toc23939][bookmark: _Toc23648][bookmark: _Toc17588][bookmark: _Toc12391][bookmark: _Toc14794][bookmark: _Toc5602][bookmark: _Toc27248][bookmark: _Toc3701][bookmark: _Toc14908][bookmark: _Toc10764][bookmark: _Toc182919027][bookmark: _Toc20000][bookmark: _Toc5786][bookmark: _Toc22321]6.2  物料平衡法
[bookmark: _Hlk163744064]6.2.1  物料平衡法的适用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物料平衡法应适用于直接碳排放；
b） 能源间接排放和其他间接排放不应采用物料平衡法。
6.2.2  物料平衡法核算碳排放应对投入物的量与产出物的量分别计量。
[bookmark: _Ref181891708]6.2.3  采用物料平衡法核算时，应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含碳温室气体的碳排放应按公式（1）核算：
……………………（1）
式中：
——温室气体核算值（kgCO2e）；
——投入物料的量（计量单位）；
——投入物料的含碳量（%）；
——产出物料的量（计量单位）；
——产出物料的含碳量（%）；
——碳质量转化为温室气体质量的转换系数；
——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
b） 其他温室气体的碳排放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核算公式并调整相应的系数进行核算。
[bookmark: _Toc6735][bookmark: _Toc3480][bookmark: _Toc17871][bookmark: _Toc29417][bookmark: _Toc8955][bookmark: _Toc5643][bookmark: _Toc24806][bookmark: _Toc7688][bookmark: _Toc30633][bookmark: _Toc31317][bookmark: _Toc27765][bookmark: _Toc182919028][bookmark: _Toc13292][bookmark: _Toc7034][bookmark: _Toc1781][bookmark: _Toc27152][bookmark: _Toc9052][bookmark: _Toc2408][bookmark: _Toc27303]6.3  排放因子法
6.3.1  能源间接排放和其他排放应采用排放因子法，当直接排放无法通过实测法和物料平衡法获得时，也可采用排放因子法。
6.3.2  采用排放因子法核算碳排放应对活动水平数据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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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采用排放因子法核算碳排放，应以排放因子为依据对活动数据进行计量获取，通过计量获取的活动数据应与排放因子规定的条件参数一致。
6.3.4  采用的排放因子应来自公认的可靠来源，优先采用政府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核算时需要注明排放因子数据来源及不确定性。当缺少政府机构发布的数据时，可按优先级从下列信息源中获取：
a） 行业权威数据库；
b） 国家现行标准；
c） 部分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可按条文说明选取；
d） 权威机构连续发布的正式出版文献；
e） 经认证的学术机构、行业协会研究报告；
f） 各类统计年鉴和报表；
g） 有关基础数据手册；
h） 工厂内部的工艺信息。
[bookmark: _Ref181890987]6.3.5  采用排放因子法应按公式（2）核算碳排放：
…………………………………………（2）
式中：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值（kgCO2e）；
——活动数据（计量单位）；
——排放因子（kgCO2e/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9094][bookmark: _Toc27615][bookmark: _Toc29440][bookmark: _Toc12054][bookmark: _Toc21292][bookmark: _Toc21829][bookmark: _Toc18958][bookmark: _Toc26922][bookmark: _Toc18043][bookmark: _Toc23116][bookmark: _Toc23029][bookmark: _Toc14034][bookmark: _Toc30739][bookmark: _Toc11492][bookmark: _Toc21952][bookmark: _Toc14435][bookmark: _Toc7806][bookmark: _Toc11611]6.4  数据核算
[bookmark: _Toc14628]6.4.1  所有类型温室气体核算的排放量结果数据均应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折算系数应取温室气体对应的全球变暖潜势（GWP）。
6.4.2  碳排放核算包括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和其他排放，并应按公式（3）核算碳排放总量：
………………………………………（3）
式中：
——排放总量核算值（kgCO2e）；
——直接排放核算值（kgCO2e）；
——间接排放核算值（kgCO2e）；
——其他排放核算值（kgCO2e）。
[bookmark: _Ref181891786]6.4.3  直接排放的数据核算应区分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和过程排放，并应按公式（4）核算：
…………………………………………（4）
式中：
——直接排放核算值（kgCO2e）；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核算值（kgCO2e）；
——过程排放的核算值（kgCO2e）；
——非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核算值（kgCO2e）。
[bookmark: _Ref181891992]6.4.4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按公式（5）核算：
……………………………………………（5）
式中：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核算值（kgCO2e）；
——第i种类型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核算值（kgCO2e）。
[bookmark: _Ref181891999]6.4.5  过程排放应按公式（6）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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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式中：
——过程排放核算值（kgCO2e）；
——第i个反应过程或逸散过程的排放核算值（kgCO2e）。
[bookmark: _Ref181892007]6.4.6  非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按公式（7）核算：
……………………………………………（7）
式中：
——非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核算值（kgCO2e）；
——第i种类型非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核算值（kgCO2e）。
6.4.7  能源间接排放核算应包括从边界外购入电力、热力、冷量的碳排放，并应扣除向外部输出电力、热力的碳排放，应按公式（8）核算：
…………………………………………（8）
式中：
——间接碳排放核算值（kgCO2e）；
——购入电力碳排放核算值（kgCO2e）；
——购入热力、冷量碳排放核算值（kgCO2e）；
[bookmark: _Ref181892016]——向外部输出的电力、热力、冷量相关的碳排放核算值（kgCO2e）。
[bookmark: _Ref181891733]6.4.8  间接排放核算公式应根据排放因子及活动数据获取结果的数据颗粒度进行选择，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当获取的数据为总量数据时，应按公式（9）核算：
…………………………………………（9）
式中：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值（kgCO2e）；
——总量活动数据（计量单位）；
——固定排放因子（kgCO2e/计量单位）。
b） 当获取的数据为离散数据时，应按公式（10）核算：
………………………………………（10）
式中：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值（kgCO2e）；
——第i类活动数据（计量单位）；
——第i类活动数据对应的排放因子（kgCO2e/计量单位）。
c） 当获取的数据为连续数据时，应按公式（11）核算：
………………………………………（11）
式中：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值（kgCO2e）；
——时刻t的活动数据（计量单位）；
——时刻t的活动数据对应的排放因子（kgCO2e/计量单位）。
6.4.9  边界外购入并消耗的电力对应的碳排放应按公式（12）核算：
……………………………………（12）
式中：
——消耗外购电力对应的碳排放核算值（kgCO2e）；
——第i种外购电力第j类分项的消耗量（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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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种外购电力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Wh），一般情况取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绿色电力交易、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和外部可再生能源直供方式，需提供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的认证文件，核实后对总外购电量进行扣减。
[bookmark: _Ref181892023]6.4.10  边界外购入并消耗的热力、冷量对应的碳排放应按公式（13）核算：
…………………………………（13）
式中：
——消耗外购热力、冷量对应的碳排放核算值（kgCO2e）；
——第i种外购热力、冷量第j类分项的消耗量（GJ）；
——第i种外购热力、冷量的碳排放因子（kgCO2e/GJ），一般情况取冷、热平均碳排放因子，当可以明确界定购入冷、热完全由可再生能源生产时，应对总量进行扣减。
[bookmark: _Toc182919033][bookmark: _Ref181892035]6.4.11  其他间接排放、碳排放清除等不包括在直接排放与能源间接排放两者范围内的排放源（或吸收汇），但根据情况需要进行核算的，应归为其他排放，并应分类分项进行核算与报告。
6.4.12  其他排放宜按公式（14）核算：
……………………………………（14）
式中：
——其他排放的碳排放量（清除量）核算值（kgCO2e）；
——其他排放的活动数据（计量单位）；
——其他排放的排放（清除）因子（kgCO2e/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11476][bookmark: _Toc23306][bookmark: _Toc8051][bookmark: _Toc14624][bookmark: _Toc10360][bookmark: _Toc6775][bookmark: _Toc15215][bookmark: _Toc11210][bookmark: _Toc26948][bookmark: _Toc21571][bookmark: _Toc4482][bookmark: _Toc27738][bookmark: _Toc14597][bookmark: _Toc25720][bookmark: _Toc9301][bookmark: _Toc30785][bookmark: _Toc6720][bookmark: _Toc29747]7  碳排放计量核查
7.0.1  建筑运行阶段宜以自然年为核查时间间隔进行定期核查，宜参考本标准附录D提供的工作表格模板，并应形成碳排放计量结果分析报告。
7.0.2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报告可按本标准附录E编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计量报告机构信息；
b） 建筑基本信息；
c） 报告核算边界范围；
d） 建筑碳排放源清单；
e） 碳排放计量器具台账；
f） 建筑碳排放核算清单；
g） 建筑碳排放指标。
7.0.3  碳排放计量报告编制机构信息应包含下列内容：
a） 报告机构的性质；
b） 计量报告工作的目的及任务来源；
c） 报告机构联系人及计量参与者；
d） 报告机构碳排放计量管理组织架构及碳排放计量制度。
7.0.4  碳排放计量报告中的建筑基本信息应包括建筑或建筑群概况，应明确建筑或建筑群的名称、类型、规模、地址等。
7.0.5  碳排放计量报告中的核算边界应符合本标准第3.0.4条的规定。
7.0.6  碳排放计量报告中的碳排放源清单应包括边界范围内产生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和其他排放的各项排放源，应分别给出建筑报告期内各碳排放源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计量方法、不确定度和证明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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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  碳排放计量报告中的碳排放计量器具台账应明确建筑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量值溯源情况。
7.0.8  碳排放计量报告中的碳排放清单应包括各碳产生的碳排放量，并分别给出建筑碳排放核算所使用的不同品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和排放因子，购入电力和热力在生产过程中的排放因子，和所有实测数据的不确定度，最终明确建筑报告期内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
7.0.9  当碳排放计量核算结果用于碳排放配额管制和碳排放权交易等目的时应进行核证。
7.0.10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的核证应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应遵循独立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保密性的原则。
7.0.11  核证工作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 前期组织；
b） 资料准备；
c） 文件评审；
d） 现场核查；
e） 出具核证结论；
f） 告知核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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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内容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内容宜符合表A.1的规定。
表A.1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内容
	排放源范围
	排放源类型
	排放源种类
	分项
	计量器具类别

	直接排放
	燃料燃烧
	燃气
	供暖系统
	气体流量表（装置）

	
	
	
	生活热水系统﹑烘干﹑洗衣房
	

	
	
	
	炊事系统
	

	
	
	煤炭
	煤炉﹑锅炉
	衡器

	
	
	燃油
	锅炉﹑生活热水、柴油发电机
	油流量表（装置）或衡器

	
	过程排放
	逸散
	制冷剂逸散a
	/

	
	
	
	二氧化碳灭火器逸散a
	

	
	
	
	燃气逸散b
	/

	
	
	
	生产逸散b
	

	
	
	化学反应
	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c
	/

	间接排放
	电力
	根据用电来源确定
	供暖空调通风系统
	电能表

	
	
	
	照明系统（固定照明﹑插座照明及景观照明）
	

	
	
	
	给水排水（含热水）系统﹑烘干﹑洗衣房
	

	
	
	
	电梯系统
	

	
	
	
	炊事﹑插座
	

	
	
	
	室内用电设备（含插座）
	

	
	
	
	弱电系统（含建筑智慧化监控系统、数据中心等）
	

	
	
	
	充电系统计量用电量*（含充电桩和充电系统损耗﹑不包括生产系统）
	

	
	
	
	工艺制冷制热﹑数据中心﹑其他特殊工艺*（包括环境维持系统）
	

	
	
	
	自有光伏发电设施
	

	
	
	
	垃圾处理、污水处理
设施d
	电能表

	
	
	
	外购绿电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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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1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内容
	排放源范围
	排放源类型
	排放源种类
	分项
	计量器具类别

	间接排放
	热力
	热量
	集中生活热水系统
	水流量表（装置）、温度仪表、压力仪表

	
	
	冷量
	集中供冷系统
	水流量表（装置）、温度仪表、压力仪表

	*表示该项碳排放虽然来自项目，但与项目本体无关，城乡建设领域核算中不计入；
a过程排放 逸散中制冷剂逸散、二氧化碳灭火器，可按照制冷剂、二氧化碳灭火器的实际消耗量台账计算。如，年消耗2瓶5kg的二氧化碳灭火器，则年逸散量为10kg二氧化碳。若此排放源的排放量之和不超总排放量0.5%，可只识别不量化；
b过程排放 逸散中燃气逸散、生产逸散，一般情况下逸散的排放量不能直接监测，通常采用物料平衡法进行计算。若此排放源的排放量之和不超总排放量0.5%，可只识别不量化；
c过程排放 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基于IPCC指南，一般情况采用排放因子法进行估算，需统计进出废水的COD含量，污泥产生量等；
d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和处置过程各种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包括：源头减排设施调蓄、转输、雨水利用等设备；雨水管网中泵站；排涝除险的设备；污水管网中泵站；污水处理和处置过程各种设施；
e外购绿电需提供绿色电力交易的凭证及绿电证书，核实后对总外购电量进行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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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
碳计量器具系统图
[bookmark: _Toc31611][bookmark: _Toc20721][bookmark: _Toc19076]B.1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网络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网络宜符合图B.1的规定。


图B.1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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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60][bookmark: _Toc10097][bookmark: _Toc5679]B.2  电能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
电能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宜符合图B.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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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D——电能类计量器具的类别代号。

图B.2  电能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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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天然气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
天然气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宜符合图B.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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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T——流量类计量器具的类别代号。

[bookmark: _Toc27623][bookmark: _Toc13718]图B.3  天然气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

[bookmark: _Toc14818]B.4  燃煤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
燃煤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宜符合图B.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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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M——衡器的类别代号。

[bookmark: _Toc7742]图B.4  燃煤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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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燃油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
燃油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宜符合图B.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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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Y——燃油计量器具的类别代号。

图B.5  燃油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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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57][bookmark: _Toc29186][bookmark: _Toc26758]B.6  热力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
热力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宜符合图B.6~图B.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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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R——热量计量器具的类别代号。

图B.6  热量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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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L——冷量计量器具的类别代号。

图B.7  冷量计量器具配备及计量采集点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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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X

附录C
（规范性）
用能单位碳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要求
碳排放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应满足表C相关技术要求。
表C  用能单位碳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要求
	计量器具
类别
	计量目的
	能源种类
	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衡器
	燃料的静态计量
	—
	Ⅲ级

	
	燃料的动态计量
	—
	1.0级

	电能计量
装置

	有功交流
电能计量
	Ⅰ类电能计量装置
	电力
	0.2S级

	
	
	Ⅱ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级

	
	
	Ⅲ类电能计量装置
	
	0.5S级

	
	
	Ⅳ类电能计量装置
	
	1.0级

	
	
	Ⅴ类电能计量装置
	
	2.0级

	
	直流电能计量
	
	1.0级

	气体流量表（装置）

	气体能源计量

	煤气
	2.0级

	
	
	天然气
	体积流量/质量流量
	±1.5%

	
	
	
	发热量
	在线测定
	±1.0%

	
	
	
	
	离线测定或赋值
	±2.0%

	
	
	蒸汽
	2.5级

	
	
	氢气
	流量计
	±1.5%

	
	
	
	加氢机
	±2.0%

	
	
	压缩空气
	2.5级

	液体流量表（装置）
	油计量
	成品油
	±0.50%

	
	
	重油、渣油
	1.0级

	
	
	加油机
	±0.30%

	
	热（冷冻）水计量
	热（冷冻）水
	2.0级

	温度仪表
	用于液态、气态能源的温度计量
	气态、液态能源
	±2.0%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温度计量
	气体、蒸汽
	±1.0%

	压力仪表
	用于气态、液态能源的压力计量
	气态、液态能源
	2.5级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计量
	气体、蒸汽
	1.0级

	注：电量计量装置分为五类，分类原则如下所示：
a） Ⅰ类电能计量装置。220kV及以上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500kV及以上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300MW及以上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b） Ⅱ类电能计量装置。110(66)kV～220kV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220kV～500kV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100MW～300MW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c） Ⅲ类电能计量装置。10kV～110(66)kV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10kV～220kV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100MW以下发电机发电量、发电企业厂(站)用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d） Ⅳ类电能计量装置。380V～10kV电能计量装置；
e） Ⅴ类电能计量装置。220V单相电能计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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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资料性）
碳计量核查工作表格模板
碳计量核查常用的工作表格模板见表D.1~表D.9。
表D.1  用能单位信息
	项目
	单位信息

	用能单位名称
	

	单位注册地址
	

	单位地址
	

	营业执照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邮政编码
	

	传真
	

	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E-mail
	

	管理体系获证
	□已通过测量/检测体系认证（ISO       ）
□曾获计量保证确认证书      年取得计量保证确认证书



表D.2  用能单位概况
	项目
	序号
	消耗能源名称
	实物量（单位）
	折标煤（吨）
	占总标煤的
百分比（%）

	202X年度
主要消耗能源及数量
	1
	
	
	
	

	
	2
	
	
	
	

	
	3
	
	
	
	

	
	4
	
	
	
	

	
	5
	
	
	
	

	
	…
	
	
	
	

	
	…
	
	
	
	

	
	…
	
	
	
	

	
	…
	
	
	
	

	
	…
	
	
	
	

	
	合计
	
	
	

	年度综合能耗当量值：        （吨标准煤）

	注1： 按当量值折算成标准煤；
注2： 消耗能源实物量以年度财务发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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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3  建筑物使用情况
	序号
	建筑物
名称
	层数
	使用
功能
	总建筑面积
（m2）
	建成
时间
	建筑物主要围护结构
	是否有中央空调
	屋顶
面积
（m2）
	备注

	
	
	
	
	
	
	建筑结构
	外墙
材料
	外窗
形式
	外墙
玻璃
	
	
	

	建筑1#
	
	
	
	
	
	
	
	
	
	
	
	

	建筑2#
	
	
	
	
	
	
	
	
	
	
	
	

	建筑3#
	
	
	
	
	
	
	
	
	
	
	
	

	建筑4#
	
	
	
	
	
	
	
	
	
	
	
	

	建筑5#
	
	
	
	
	
	
	
	
	
	
	
	

	...
	
	
	
	
	
	
	
	
	
	
	
	

	注：参照选项，将建筑主要围护结构所对应序号填到上表。
a） 建筑结构：
1） 砖混结构；2） 混凝土剪力墙；3） 钢结构；4） 木结构；5）其他（请说明）
b） 外墙材料：
1） 实心粘土砖；2） 空心粘土砖(多孔)；3） 灰砂砖；4） 加气混凝土砌块；5）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多孔)；6） 玻璃幕墙；7） 其他（请说明）               。
c） 外窗形式：
1） 单玻单层窗；2） 单玻双层窗；3） 单玻单层窗+单玻双层窗；4） 中空双层玻璃窗；5） 中空三层玻璃窗；6） 中空充惰性气体；7） 其他（请说明）               。
d） 外墙玻璃：1） 普通玻璃；2） 镀膜玻璃；3） Low-e玻璃；4） 其他（请说明）：             。
另请提供一张本单位建筑物平面布置图或示意图。



表D.4  碳计量人员一览表
	序号
	人员姓名
	工作部门
	岗位及职务
	专业技术服务
	是否参加岗位培训、考试
	岗位资格证号
	备注

	
	
	
	
	
	
	
	

	
	
	
	
	
	
	
	

	
	
	
	
	
	
	
	



表D.5  主要用能设备一览表
	序号
	所属部门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型号规格
	安装地点
	用能种类
	消耗量或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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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6  碳计量器具一览表
	序号
	计量器具
名称
	型号规格
	精确度
等级
	测量
范围
	生产
厂家
	出厂
编号
	用能单位管理编号
	安装使用地点（某车间、生产线、某主要用能设备）及用途（能源计量、自检自查、能量分析）
	检定周期\校准间隔
	状态（合格/准用、停用）

	
	
	
	
	
	
	
	
	
	
	

	
	
	
	
	
	
	
	
	
	
	



表D.7  碳排放量核算明细表
	类别
	排放量（tCO2）
	占比（%）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其他排放
	
	

	合计
	
	



表D.8  活动水平数据
	碳排放源
	能源种类
	净消耗量
（t，万Nm3）
	低位发热量
（GJ/t，GJ/万Nm3）

	化石燃料燃烧
	一般烟煤
	
	

	
	柴油
	
	

	
	一般煤油
	
	

	
	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
	
	

	碳排放源
	能源种类
	数据
	单位

	净购入电力热力
	电力净购入量
	
	MWh

	
	热力净购入量
	
	tCO2/GJ



表D.9  报告主体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碳排放源
	能源种类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化石燃料燃烧
	一般烟煤
	
	-

	
	柴油
	
	98

	
	液化天然气
	
	-

	
	液化石油气
	
	98

	
	天然气
	
	99



续表D.9  报告主体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碳排放源
	能源种类
	排放因子数据
	单位

	净购入电力热力
	电力
	0.5703
	tCO2/MWh

	
	热力
	0.11
	tCO2/GJ

	注：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CO2与碳的分子量之比均引用于《公共建筑运营单位(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试行)》附录表1，电力排放因子采用国家最新发布值0.5703tCO2/MWh，计算公式：EE=CCi×a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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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资料性）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报告
E.1  计量报告机构信息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报告的计量报告机构信息宜符合表E.1的规定。
表E.1  计量报告机构信息
	项目
	机构信息

	计量报告机构
	

	机构性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编制目的
	（工作目的及任务来源）

	计量管理组织架构
	（报告机构碳排放计量管理组织架构）

	碳排放计量制度
	（报告机构碳排放计量制度）



E.2  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报告的建筑基本信息宜符合表E.2的规定。
表E.2  建筑基本信息
	项目
	建筑信息

	建筑所在地址
	

	建筑面积
	

	使用人数
	

	建筑类型
	（大型公建、中小型公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居住建筑）

	建筑功能
	（写字楼、商场、宾馆饭店、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其他建筑等）

	建造时间
	



E.3  报告核算边界范围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报告的报告核算边界范围宜符合表E.3的规定。
表E.3  报告核算边界范围
	核算边界
	边界范围

	核算周期
（时间边界）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地理范围
（空间边界）
	（建筑或建筑群的空间范围，可附图）


续表E.3  报告核算边界范围
	核算边界
	边界范围

	系统边界
	（供暖、照明、热水等，除外的需注明）

	排放源范围
	（直接排放、能源间接排放、其他排放等）

	温室气体种类
	（CO2、CH4等）




E.4  报告核算边界范围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报告的建筑碳排放源清单宜符合表E.4的规定。
表E.4  建筑碳排放源清单
	序号
	计量边界
	碳排放源
	分项
	数据量
	计量方式
	不确定度

	1
	直接碳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2
	
	非能源介质消耗排放
	
	
	
	

	3
	
	其他特殊物质分解排放
	
	
	
	

	4
	间接碳排放
	购入电力碳排放
	
	
	
	

	5
	
	购入热力碳排放
	
	
	
	

	6
	
	购入冷源碳排放
	
	
	
	

	7
	其他碳排放
	其他间接排放
	
	
	
	

	8
	
	碳排放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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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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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规范开展建筑运行阶段碳计量工作，适用于已投入使用的单栋建筑或多栋建筑组成的建筑群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包括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工厂内的非工业建筑等。可用于明确既有建筑碳排放控制的关键环节，完善现有碳排放计量系统，对比不同建筑运行与改造方案碳排放情况，实现对未来运行阶段碳排放的预测及管理，最终减少建筑碳排放。
建筑其他阶段碳排放不在本标准涵盖范围内，可参照本标准及其他相关国家、地方及行业规范执行。
[bookmark: _Toc15199]3  术语和定义
3.0.4  核算边界应排除建筑内非运营活动（如临时施工、灾害修复）产生的碳排放，避免边界界定不清导致重复计算或遗漏。
3.0.10  其他碳排放为不属于直接排放与能源间接排放范围内但与核算对象相关的碳排放，包括其他间接碳排放、生物质燃料燃烧碳排放、碳排放清除等排放（吸收）。
[bookmark: _Toc26343]4  基本规定
4.0.1  本条明确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建筑能耗不断攀升。提升建筑能效，降低建筑能耗，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技术是未来建筑领域低碳减排的必要途径，也是我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确定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通过本标准规范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的计量、采集、核算与发布，倡导建筑在运行阶段开展碳排放计量，增强建筑运营企业对碳排放核算、报告、监测、核查的意识，为未来建筑参与碳排放交易、碳税、碳足迹和开展国际比对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4.0.2  “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和“透明性”是国际上开展碳排放量化和报告的核心要求。针对建筑碳排放计量，“完整性”是指在选定的建筑和计量边界内，应量化和报告所有的碳排放信息，任何例外均应该说明；“一致性”是指对量化和报告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碳排放,有关计算范围、边界及方法的变化均应采用相同的方法，并记录清楚；“准确性”是指应保证建筑碳排放信息来源和计算过程的可靠和正确；“透明性”是指应充足、充分透明地发布建筑碳排放信息的支撑材料。
4.0.3  本条规定了制定本标准的编制原则。标准编制组在制定该标准的过程中，按以下原则完成编制工作：
a） 参照国际标准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保证规范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b） 在计量方法的选择上，既要采用先进准确的方法，又要考虑方法的经济性和便捷性；
c） 在计量溯源要求上，既要保证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的准确可靠，又要力求经济适用，操作方便；
d） 遵循科学、合理、规范的原则，结合相关国家标准、专家意见和建议，以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前提，明确主要计量特性，解决量值溯源与传递。
4.0.4  本标准针对建筑运行阶段中由能源和资源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进行计量。在建筑碳排放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计量，应参照本标准，转化为二氧化碳当量（CO2e）进行核算。
4.0.5  建筑碳排放按建筑运营管理法人单位及所有权划分边界，可以单体独栋建筑为单元进行计量；单一法人单位统一管理运营的多栋建筑、工业园区、建筑群等可合并进行计量；由多个法人单位运营管理的单栋建筑，可根据情况进一步划分建筑计量单元进行计量。
4.0.6  本条文规定了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边界的确定范围。界定建筑碳排放边界是开展碳排放计量工作的前提。
对于时间边界，应明确建筑碳排放计量的时间范围。
对于空间边界，应明确建筑计量单元的范围和区域。明确建筑计量单元的范围和区域，例如可选择建筑物的红线或是围绕建筑的道路中心线进行划定，在划定区域范围内的能源、资源和材料消耗将进行计量。
对于计量系统边界，应明确建筑用能系统的服务边界。对于集中热力系统，应按提供热力服务的企业所确定的计量方式进行核算，如单位热量或冷量产生的碳排放。
对于计量温室气体类型，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建筑碳排放的活动过程涉及能源活动过程等类别，需要评估的温室气体如表1所示：
表1 与建筑碳排放相关的活动过程及温室气体名称
	关键类别分析中应评估的源和汇类别
	需评估的气体

	类别代码
	类别名称
	

	能源活动

	1A2
	燃料燃烧活动(制造工业和建筑)
	CO2、CH4

	工业生产过程

	2F1
	作为臭氧耗损物质替代物的使用(制冷和空调)
	HFCS、PFCs


碳排放计量数据核算以二氧化碳当量作为统一单位，其他类型的温室气体应通过全球变暖潜值GWP值折算，便于对核算结果进行分析与比较。
4.0.7  规定了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的空间边界。
4.0.8  规定了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的时间范围。
4.0.9  规定了建筑运行阶段直接碳排放的排放源的内容。本标准附录A中列举了运行过程中各类产生直接碳排放的排放源类型。
4.0.10  规定了建筑运行阶段能源间接碳排放的排放源的内容。本标准附录A中列举了运行过程中各类消耗外购电力等用能系统的类型。
4.0.11  规定了建筑运行阶段其他碳排放的排放源内容。
4.0.12  本条文针对难以计量的逸散温室气体，设定建筑运行阶段温室气体量化的排除门槛为0.5%，并规定应对被排除的排放源进行说明。
逸散中的制冷剂逸散、二氧化碳灭火器，可按照制冷剂、二氧化碳灭火器的实际消耗量台账计算。若此排放源的排放量之和不超总排放量0.5%，可只识别不量化。对于制冷空调机组生产过程中使用或充注的制冷剂，若使用过程中，没有泄漏再补充，不用计算。
逸散中的燃气逸散、生产逸散，一般情况下逸散的排放量不能直接监测，通常采用物料平衡法进行计算。若此排放源的排放量之和不超总排放量0.5%，可只识别不量化。
4.0.13  本条文对碳排放计量相关数据的质量控制进行了规定。数据质量对于碳排放计量结果可靠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确保计量结果客观准确，相关数据必须经过质量审定，验证数据的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以及透明性,并将数据所包括的属性信息完整记录下来，以分析数据对计量结果的影响，其中量值溯源应符合计量标准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30069][bookmark: _Toc15568][bookmark: _Toc18062][bookmark: _Toc21805][bookmark: _Toc24066]5  碳排放计量系统
[bookmark: _Toc5535][bookmark: _Toc27093][bookmark: _Toc13143][bookmark: _Toc10826][bookmark: _Toc31436]5.1  计量种类及范围
5.1.1  本条文对需要纳入碳排放计量的计量种类进行了归纳，主要包括为维持建筑正常运行所需各类用能设备消耗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其他相关设备的碳排放。涵盖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燃烧直接排放、间接排放、非能源消耗排放（过程排放）及可再生能源消耗的排放。其中，非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过程排放），包括运行过程中化学反应产生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和设备充注剂等温室气体逸散的排放。
5.1.2  本条文对维持建筑运行所需的主要用能系统进行归纳，选取常用的5大类系统。其中，动力系统一般包括锅炉、电梯、柴油发电机、水泵等排放源设施。其它用能系统一般包括饭堂、弱电系统和消防系统等碳排放源设施，以及园林绿化碳汇等碳排放清除。
[bookmark: _Toc32492][bookmark: _Toc27974][bookmark: _Toc27493][bookmark: _Toc13469][bookmark: _Toc4240]5.2  计量器具配备
5.2.1  本条文根据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规定的计量要求，规定建筑碳排放计量采集点应覆盖的碳排放种类。能源消耗碳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烧直接碳排放、能源间接碳排放、可再生能源消耗碳排放。非能源消耗碳排放包括运行过程中化学反应产生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和设备充注剂等温室气体逸散的排放。
5.2.2  本条文根据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要求，规定建筑运行碳排放应根据各类排放源进行合理的分项与统计。应满足分类计量的要求，实现分级、分项考核的要求。
5.2.3  本条文明确了碳排放计量器具在建筑领域应用时应具备的功能要求。计量器具需能够对建筑消耗的煤炭、燃油、天然气、生物质、电力、热力等不同能源产生的碳排放进行分类计量；同时，针对建筑不同功能区域（如办公、商业、居住等）或楼层、分区的能源消耗实现分级、分层或分区计量；此外，还需对建筑主要用能系统（如暖通空调、照明、电梯等）或设备的碳排放进行分项或单独计量，以满足碳排放统计分析和核算核查的需要。这些要求旨在确保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为建筑碳排放管理提供可靠依据。
5.2.4  本条文旨在确保建筑全生命周期内能源计量的准确性和规范性，为能源管理与节能措施提供基础保障。为保证建筑运行阶段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在建筑设计、施工、验收调试阶段应考虑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以确保满足建筑运行阶段能源计量系统使用需求。
5.2.5  本条文建议建筑配备具备智能化特性的碳排放计量器具，这些器具应支持远程数据传输和在线校准功能，以提高监测效率和数据准确性，便于实时监控和管理建筑碳排放。
5.2.6  本条文规定碳排放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必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以确保计量器具的精确度和可靠性，从而保障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
5.2.7  本条文要求建立和维护一个完整的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器具台账，其中必须详细记录每台计量器具的名称、型号、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生产厂家、出厂编号、管理编号、安装地点、使用状态以及检定校准周期等关键信息，以确保计量器具的可追溯性和有效管理。
[bookmark: _Toc2894][bookmark: _Toc26111][bookmark: _Toc29579][bookmark: _Toc16405][bookmark: _Toc25390]5.3  计量器具管理
5.3.1  本条文要求所有的碳排放计量器具应建立完整的计量器具档案及其主要相关信息。
5.3.2  本条文规定了对于自行校准并自行确定校准间隔的碳排放计量器具，必须依据现行有效的受控文件，即自校碳排放计量器具的管理程序和自校规范文件，以确保校准过程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5.3.3  本条文规定了所有的碳排放计量器具必须强制定期检定或校准，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任何不符合要求或超过检定周期的器具不得使用。对于强制检定的器具，其检定周期和方式必须遵循相关计量法规的规定，以保证计量结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5.3.4  本条文建议正在使用的碳排放计量器具应在显眼位置贴上与器具一览表相匹配的状态标识，这有助于快速查验和管理，确保计量器具处于合格状态，便于维护和监管。
5.3.5  本条文要求指定专人负责管理碳排放计量器具，包括器具的配置、使用、检定（校准）、维护和更换等，确保计量器具得到恰当的管理和维护，以保障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bookmark: _Toc26538][bookmark: _Toc7495][bookmark: _Toc12909][bookmark: _Toc19963][bookmark: _Toc25521]5.4  计量数据管理
5.4.1  本条文规定了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数据采集的基本原则，即数据采集结果必须真实反映计量器具的实际测量结果，严禁任何形式的伪造或篡改行为。这一要求是确保碳排放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关键，对于碳排放核算、碳市场交易以及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5.4.2  本条文强调了碳排放计量监测系统数据的可追溯性和完整性。数据追溯至计量器具的测量数据，可确保数据源头的准确性，为碳排放核算提供可靠依据。同时，管理者需加强数据存储和传输管理，防止数据被清洗、截取或篡改，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以维护碳排放数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5.4.3  本条文规定了计量数据采集的具体要求。首先，采集时间的稳定性确保了数据的可比性，避免因时间差异导致的数据不一致。其次，数据采集需满足建筑碳排放统计、计算和核算的需求，为准确评估碳排放提供基础。最后，数据还需符合政府部门节能管理和核查的要求，确保数据的合规性和可信度，支持政策制定和监管。
5.4.4  本条文规定了三种计量数据采集方式，旨在确保数据采集的规范性和可靠性。人工手动采集需使用规范记录格式并由相关人员签字，确保数据的可追溯性。自动采集主要通过碳排放计量监测系统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和管理，根据采集方式的不同，自动采集可分为间隔采集和连续采集两种模式。其中间隔采集应明确设定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参数，确保采集频率能够准确反映碳排放变化趋势；连续采集的采集频次设置应满足系统最小数据颗粒度的要求，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精确性。本标准不对采集频率做强行要求，各单位按上级部门要求及碳排放计量管理需求等设定采集频率。第三方公正计量则借助专业机构的资质，提供独立、公正的数据，增强数据的可信度。
5.4.5  本条文规定了碳排放计量数据采集记录的具体内容，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记录应包括计量器具信息、采集依据、环境条件、原始数据、计算方法及结果，以及相关人员的签字和采集日期，以便于数据的审核和验证，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和管理效率。
5.4.6  本条文规定了建筑碳排放数据管理平台应具备的功能，主要包括计量数据存储、碳排放数据管理、计量器具管理、系统管理以及数据安全管理等。其中计量数据存储功能实现对各类计量器具采集数据的存储，包括但不限于衡器、电能表、压力仪表、温度仪表、水流量表（装置）、油流量表（装置）、气体流量表（装置）等设备采集的数据，并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和可追溯性。碳排放数据管理功能实现碳排放数据的分类、统计、分析和报表生成，支持碳排放量的计算和核查，并提供数据异常预警功能。计量器具管理功能实现计量器具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器具台账管理、检定/校准周期提醒、状态监控及异常报警等功能。系统管理功能实现用户权限管理、日志管理、系统配置及数据备份与恢复等基础功能，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5.4.7  本条文规定了碳排放管理平台的技术架构，其应包含感知层、数据中台、应用层和展示层四个关键部分。其中感知层应包含衡器、电能表、压力仪表、温度仪表、水流量表（装置）、油流量表（装置）、气体流量表（装置）等数据采集硬件设备，以及相关的控制开关和执行机构，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实时性；数据中台应构建统一的数据存储和访问平台，实现碳排放数据的标准化处理、集中存储和高效访问，支持数据的实时更新和历史追溯；应用层应包含碳排放管理、计量器具管理、基础数据分析、权限管理、第三方应用接入等核心功能模块，支持业务需求的灵活扩展；展示层应提供多终端碳排放信息展示功能，包括网页端、驾驶舱、移动APP端等，支持数据可视化展示和交互操作。
[bookmark: _Toc1550][bookmark: _Toc6130][bookmark: _Toc30255][bookmark: _Toc10463][bookmark: _Toc6670]6  碳排放计量方法
[bookmark: _Toc25459][bookmark: _Toc115][bookmark: _Toc19287][bookmark: _Toc28234][bookmark: _Toc29639]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文规定了计量方法的选定原则。不同的数据适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应根据计量结果数据准确度要求、可获得的数据情况和排放源的可识别程度综合分析，选定计量方法。
6.1.2  规定了碳排放计量方法的选择范围。碳排放核算应基于计量获得的真实数据，但由于不同排放形式导致能够计量获取的数据类型不一，对排放的温室气体直接计量难度较大，因此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计量采用物料平衡法及排放因子法。其他基于计算的方法，如比例系数法、经验公式法等适用于碳排放估算、概算和预算，不适用于碳排放核算。
[bookmark: _Toc11595][bookmark: _Toc10586][bookmark: _Toc29510][bookmark: _Toc17826][bookmark: _Toc566]6.2  物料平衡法
6.2.1  本条文对物料平衡法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采用基于碳排放单元过程的物料平衡法计算排放量，可以反映实际排放量。通常对于产生直接排放的碳排放单元过程（发生一定的物理或化学变化），在投入、产出和反应方程可  获得的情况下，采用物料平衡法进行核算。
适用物料平衡法的碳排放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化石燃料及非化石燃料燃烧相关的碳排放，维修、更换建筑材料、建筑废弃物及污水处理等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6.2.2  本条文规定了物料平衡法计量的对象。物料平衡法无法对温室气体的排放直接计量，其计量对象为投入物与产出物的量，再通过一定的方法核算相应的碳排放。
6.2.3  本条文中的公式以含碳温室气体为例，适用于含碳温室气体的核算，如需核算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核算公式，对相应系数进行修改。
[bookmark: _Toc19048][bookmark: _Toc28191][bookmark: _Toc21334][bookmark: _Toc9875][bookmark: _Toc23582]6.3  排放因子法
6.3.1  本条文对排放因子法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间接排放和其他排放由于温室气体并未在边界内产生，无法通过物料平衡法核算，只能通过排放因子法根据边界内发生的活动数据进行核算。
直接排放既可通过物料平衡法核算，也可通过排放因子法核算，能通过前者核算的应优先选择前者。
6.3.2  本条文对排放因子法的适用对象进行了规定。排放因子法的适用范围广泛，不仅适用于核算，也适用于建设前期的基于经验数据或计算机模拟数据的碳排放计算，为了避免造成混淆，应明确采用排放因子法进行核算时，活动数据应是通过计量获得的。
6.3.3  排放因子具有一定的适用条件与性能参数，应根据能获得的排放因子情况对活动数据进行计量，保证计量获得的活动数据与其一致，从而确保数据能够适用排放因子。
6.3.4  排放因子的准确性和可靠程度直接影响采用排放因子法进行核算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度。本条文将获取来源按精确性和可靠程度等情况按优先级进行排列，在选择排放因子时从高到低选用。
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核算采用碳排放因子数据宜参考表2。排放因子数据宜根据最新数据适时更新。


表2  碳排放因子参考值
	排放范围
	能源名称
	单位
	低位发热量 （兆焦耳/单位燃料）
	单位热值碳含量（克碳/兆焦耳）
	排放因子(克二氧化碳/兆焦耳)

	
	
	
	
	
	

	直接排放
	一般烟煤
	吨
	237365
	26.104
	95.7

	
	无烟煤
	吨
	276315
	27.404
	100.47

	
	褐煤
	吨
	152505
	28.004
	102.67

	
	柴油
	吨
	433305
	20.204
	74.07

	
	液化石油气（LPG）
	吨
	501791
	17.204
	63.07

	
	液化天然气（LNG）
	吨
	514982
	15.304
	56.1

	
	天然气液体（NGL）
	吨
	469003
	17.204
	63.07

	
	天然气
	万立方米
	3893101
	15.304
	56.1

	间接排放
	电力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
	以当地最新发布为准

	
	热力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
	以当地最新发布为准

	注：当燃煤低位发热量引用以上参考值时，其活动数据应当为收到基的消耗量。

	1  采用《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附录A中各种能源折标煤参考系数表中的平均低位发热量，以数值区间给出的数据取上限值；
2  按国家发改委《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实施方案》中的参考折标系数或者参考折标系数值域上限值，参照公式B.1计算而得；
3  采用《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第二卷第一章表1.2的上限值；
4  采用国家发改委《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1.7中的单位热值碳含量；其中煤矿瓦斯气的单位热值碳含量采用天然气的值代替；
5  采用《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第二章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表格数据，其中烟煤、褐煤采用各部门不同煤种低位发热量最高值。


6.3.5  排放因子法将计量获取的活动数据通过排放因子换算成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这里的排放因子在一般情况下默认为涵盖了全部温室气体，如仅针对部分温室气体（如仅二氧化碳)或特定的技术条件(如特定环境下的效率）需要加以说明。
需要注意的是，所采用排放因子的技术条件应与活动数据匹配、活动数据的单位应与排放因子的单位匹配。
[bookmark: _Toc23020][bookmark: _Toc3024][bookmark: _Toc25224][bookmark: _Toc32343][bookmark: _Toc17212]6.4  数据核算
6.4.1  本条文规定碳排放计量数据核算结果的单位应统一。碳排放计量数据核算以二氧化碳当量作为统一单位，其他类型的温室气体通过全球变暖潜值折算，便于对核算结果进行分析与比较。
6.4.2  碳排放包括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和其他排放，可通过核算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和其他排放之和得到碳排放总量核算值。
6.4.3  直接碳排放包括因消耗各类型燃料的燃烧和过程中发生化学或物理反应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这里将逸散排放作为物理变化过程包含在过程排放中。直接排放可通过物料平衡法或排放因子法进行计量核算。

6.4.4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为化石燃料直接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根据不同的燃烧类型和计量核算方法分别核算。采用物料平衡法或排放因子法的，根据燃料的组成成分、燃烧器具类型和燃烧率等的不同，选择对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核算。
6.4.5  过程排放为化学或物理反应（逸散）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根据不同的化学或物理反应类型和计量核算方法分别核算。采用物料平衡法或排放因子法的，根据不同反应的投入产出量、反应发生率或反应量等的不同，选择对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核算。
6.4.6  非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为非化石燃料直接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根据不同的燃烧类型和计量核算方法分别核算。
6.4.7  间接排放包括消粍电力、热力、冷量间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这部分能源通常由外部购入后在边界内消耗。由于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产生实际发生在边界外，无法在边界内实测，因此只能对其活动数据即实际消耗量进行计量，并采用排放因子法进行核算。
由于部分项目具有生产并向外输出电、热、冷等能源的能力，这部分能源的生产在边界内产生碳排放，但向外部输出，非本项目使用，因此需要扣除这部分以能源形式输出的碳排放。
为避免电力、热力和冷量的碳排放在生产端和消费端之间重复计算，必须秉持同一能源生产端和消费端的碳排放核算采用同一碳排放因子的基本原则。
6.4.8  本条文规定了核算能源间接碳排放时不同颗粒度数据应采用的数据核算公式。由于获取的数据颗粒度不同，特别是采用排放因子法核算碳排放时，需要对应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两组数据，存在总量数据、离散数据和连续数据的情况，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数据颗粒度选用对应的数据核算公式。
6.4.9  本条文规定了间接排放中消粍电力对应的碳排放的核算方法。由于消耗电力间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实际发生在边界外，无法在边界内实测，因此只能对用电量进行计量，采用排放因子法进行核算。
根据各类电力活动数据及对应排放因子数据颗粒度，按照6.4.6选择核算公式，分项核算后进行合计得到购入并消耗的电力对应的碳排放。
边界内自用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不参与碳排放核算。
6.4.10  由于消耗热力、冷量间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实际发生在边界外，无法在边界内实测，因此只能对活动数据进行计量，采用排放因子法进行核算。
根据各类热力、冷量活动数据及对应排放因子数据颗粒度，按照6.4.6选择核算公式，分项核算后进行合计得到购入并消耗的热力、冷量对应的碳排放。
边界内自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热力、冷量不参与碳排放核算，生产后向边界外输出量应核算为负值。
6.4.11  本条文提出了其他排放在碳排放计量数据核算时的要求。
其他排放为不属于直接排放与能源间接排放范围内但与核算对象相关的排放，包括其他间接排放、碳排放清除等排放（吸收）。
该部分情况较为复杂，核算涉及上下游产业链，且容易产生重复核算，根据情况需要进行核算时应注意区分，并分类分项进行核算与报告。
6.4.12  本条文规定了其他间接排放、碳排放清除等其他排放的碳排放计量数据核算方法。建筑园林等碳排放清除的吸收量以负值表示。生态碳汇等参照国家和广东省出台林业碳汇、红树林碳普惠等相关标准、文件进行核算。
[bookmark: _Toc25866][bookmark: _Toc1083][bookmark: _Toc19080][bookmark: _Toc2216][bookmark: _Toc380]7  碳排放计量核查
7.0.1  本条文规定了碳排放计量核查数据发布形式。为了使数据发布的内容明了清晰，建筑碳排放计量结果的发布形式应为附有图表、文字说明等必要信息的计量报告，而不是单纯的计量结果。
7.0.2  本条文规定了碳排放计量报告的内容。
7.0.3  建筑碳排放计量报告的机构是开展碳排放计量的主体，它开展计量的目的和数据的采集方法等信息与计量的准确度和精度紧密相关，应在计量报告中提供准确的机构信息，并应对核算的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透明性和不存在重复核算等要求负责。
7.0.4  规定了计量报告中的建筑（群）概况应包含的内容。建筑（群）规模应包括建筑面积、使用人数等信息。
7.0.5  本条文规定了计量报告中的核算边界应包含的内容。碳排放计量报告应明确时间边界、空间边界、系统边界、排放源范围边界、温室气体类型等对边界设定的表述应清晰、唯一，相关边界以文字说明难以明确的，可另附图纸文件等材料进行说明。
7.0.6  本条文规定了核算报告中的排放源清单应包含的内容。排放源应根据划分原则分项列出，不重复、不遗漏。产生直接排放和能源间接排放的排放源应全部包含。对边界内自用可再生能源、储能等不予核算的情况应作出说明。
报告应对数据所采用的计量方法、不确定度和证明材料进行标注，从而可进行溯源与核证。对外购电力、热力、冷量等，可将相关发票、收据等作为证明材料。
7.0.7  本条文规定了计量报告中的碳排放计量器具台账应包含的内容。对直接计量器具直接获取的数据，应记录、核查其计量仪表读数。
7.0.8  本条文规定了计量报告中的碳排放清单应包含的内容。
碳排放清单应给出建筑核算边界内部所使用的不同品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和相应的低位发热量、净购入的电量和热量，并给出建筑所使用的不同品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和排放因子，购入电力和热力在生产过程中的排放因子，以及各碳源流的排放因子来源和所有实测数据的不确定度。
7.0.9  本条文规定了碳排放核证工作的前提。当核算结果用于管制目的、经济活动等涉及权益、经济利益等行为时，应对核算结果进行核证。
7.0.10  规定了核证工作的主体及应当遵循的原则。
核证工作由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保证核算结果经过专业、公正的评估，质量更有保障。第三方机构须具备CMA或CNAS认证资质，工作组成员应具备能源计量审查、碳计量审查相关工作经验。核证工作应保持客观独立，对过程和结果的真实、准确和完整负责，同时应对相关数据和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7.0.11  规定了核证工作的步骤。核证机构应当按照此步骤进行碳排放核算结果的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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